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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政 

 

《地方自治概要》 
試題評析 
歷年普考地方自治概要考題，原則上都以地方制度法為主軸，熟記法條則功過半矣。今年之命題則有異常軌，

比往年較具深度。在四題題目中，只有兩題（第一、三題）是傳統條文題，且屬較為冷僻之第2及21條，惟在本
班講義中均曾詳細擬答（參見第四章第21~22頁）；另第二題有關精省後地方層級之變革，則屬近年屢次命題之
重點，但因連問數項子題，故解題時應層次分明，逐項分解，方可獲高分；至於第四題則是針對現行自治法規

與相關時事趨勢，若能參酌大法官五二七號解釋令說明，當更詳盡。綜而言之，今年考題一般考生可拿60分左
右，程度較佳同學應可有70~80之得分。 

一、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自治事項若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事務時，按現行地方制度法之規

定，應如何進行？請就此申述己見。（二十五分） 

答： 

(一)依現行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一條規定： 

「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自治事項如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事務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

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必要時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中一適當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

理。」 

(二)依地方制度法第二條規定：所謂自治事項，乃地方自治團體，依據憲法或地方制度法，得自為立法並執行，或法律規定

應由該團體辦理之事務，而負其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同法第二十三條亦規定：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對各該自治事項，應全力執行，並依法負其責任。 

(三)惟我國各級地方政府同時具有地方自治團體與國家官署的雙重地位。基於地方自治團體之地位，以應各該地方的特殊需

要，獨立自主的處理地方公共事務；另基於國家官署之地位，亦必須接受中央或上級政府之命令，執行中央政府或上級

政府的委辦事項。且我國憲政均權制度之實施應及於各級政府間；即不但中央與地方採均權制，上級地方政府與下級地

方政府間也採均權制，所謂「均權」，不是權力的平均分配，而是按事務的性質，相互協作。因此，依題意各級地方自

治團體辦理自治事項如涉及跨越本身事務時，當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以收

統合之效；必要時，並可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得指定其中一適當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以利地方自治事項之推

行。 

(四)另直轄市、縣（市）、鄉（鎮、市）間在共同辦理有關事務之過程中，若，遇有權限爭議時，則應依依地方制度法第七

十七條規定：直轄市間、直轄市與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行政院解決之；縣與鄉（鎮、市）間，自治事項遇

有爭議時，由內政部會同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解決之；縣（市）間，事權發生爭議時，由內政部解決之；鄉（鎮、市）

間，事權發生爭議時，則由縣政府解決之。 

二、我國自精省以來，從中央到地方的層級是否有實質上的縮減？請問目前從中央到地方是幾個層級的政府？如果要達到

中央到地方二級制的政府，尚有那些工作必須更進一步地完成？試說明之。（二十五分） 

答： 
(一)我國自民國八十七年底逐步精省以來，從中央到地方之層級確實已有實質上之縮減，其中最明顯者當屬「省」之虛級

化。精省概分三階段進行：第一階段，自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八十八年六月底，行政院派任省主席，成立省

府委員會，此一時間內省府各廳、處、局等組織暫時維持現況；第二階段，自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至八十九年底，完

成省府功能業務與組織及員額調整作業，訂定省政府組織程章案；第三階段：自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起，回歸到地方制

度法規範。依地方制度法第二條明文規定：「省政府為行政院派出機關，省為非地方自治團體。」是以「省」這一級雖

仍存在，但已成為所謂「虛級」，故地方層級確實已有實質上之縮減。 

(二)目前從中央到地方各層級之劃分，依地方制度法第三條規定：「地方劃分為省、直轄市。省劃分為縣、市；縣劃分為

鄉、鎮、縣轄市。」理論上似為1.中央，2.省、直轄市，3.縣、市，4.鄉、鎮、縣轄市四級；惟如前述，「省」已「虛級

化」，而諸多自治監督之制度設計，又軋將直轄市與縣、市同歸中央直接節制，只是稍行分屬「行政院」或「中央各該

主管機關」之半階落差而已，因此，究其實質內涵，實已趨向1.中央，2.直轄市、縣、市，3.鄉、鎮、縣轄市三級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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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式。 

(三)至於若欲達到中央到地方二級制的政府，則擬議以為尚有以下幾項工作有待完成： 

1.縣（市）以直轄市化提升法律地位：八十五年底召開國家發展會議時，即獲致「縣市增設副縣市長，縣市政府職權應

予增強」之共識，而在精省條例立法過程中，復有擴大縣（市）職權之協商共識，其方向莫非是以「直轄市化」為建

構基礎，此種「立法取向」當有助於加速地方自治之落實，建立真正分權化、參與化之國家。 

2.讓縣（市）長具有完整行政權：地方行政首長具實權者，係以其能否擁有組織人事權和充裕財政處分權為判斷基準，

地方制度法第五十六條，縣（市）長之人事任用權仍不如直轄市長，似仍有再予擴大自治權限之空間。 

3.取消鄉（鎮、市）自治，停辦鄉（鎮、市）自治人員的選舉：若欲精簡至中央到地方二級制，則自當取消鄉鎮市級自

治選舉、鄉鎮市長改為依法派任，同時廢除鄉鎮市民代表會，並全面翻修地方制度法。 

三、現行地方制度法用詞中有所謂的「核定」及「備查」，兩者有何差別？試說明之。（二十五分） 

答： 
(一)依地方制度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所謂「核定」，係指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對於下級政府或機關所陳報之事項，加以

審查，並作成決定，以完成該事項之法定效力之謂。 

(二)依地方制度法第二條第五款規定：所謂「備查」，係指下級政府或機關間就其得全權處理之業務，依法完成法定效力

後，陳報上級政府或主管機關知悉之謂。 

(三)如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 

「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核定』後

發布；其餘（未規定罰則）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

查』；縣（市）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鎮、市）規約發布後，應報縣政府『備查』。」即

屬兩者明顯之差別。 

四、台北市為管理俗稱的網路咖啡店，通過「台北市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其中第八條規定網咖場所之設置應

距離高中、高職、國中、國小二百公尺以上；而由中央立法的「資訊休閒業管理條例」（草案），則規定必須距離國

中、高中、高職五十公尺以外。請問如果中央立法通過「資訊休閒業管理條例」，台北市是否必須修訂「台北市資訊

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請討論說明之。（二十五分） 

答： 
(一)台北市擬訂之「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與立法院通過之「資訊休閒業管理條例」抵觸，其有關抵觸部分自屬無

效，理應必須修訂。因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自治條例與憲法、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自治

團體自治條例牴觸者，無效。」台北市擬訂之「資訊休閒服務業管理自治條例」為自治條例，立法院三讀通過之「資訊

休閒業管理條例」為法律，故前者自屬無效。 

(二)若台北市不自行修訂，則依地方制度法第三十條第四項規定：行政院得予以函告。另同條第五項亦規定：行政院對該自

治團體自治條例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未逕予函告無效，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台北市對函告無效之內容持不同意見

時，則可依據大法官會議解釋令第五二七號意旨，由台北市議會就事件之性質聲請司法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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